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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經濟收益協議之 

聯合公告 
 

關連交易 
 

 
長江實業董事會、長和董事會、長江基建董事會及電能實業董事局聯合公佈，於 2018 年 8 月    
31 日（交易時段後），長江企業控股附屬公司及長和（作為長江企業控股附屬公司的擔保人）

分別與 (i) 長江實業附屬公司；(ii) 長江基建附屬公司；及 (iii) 電能實業附屬公司各自訂立經濟收

益協議，據此，長江企業控股附屬公司將自生效日期起，持續分別向長江實業附屬公司、長江基

建附屬公司及電能實業附屬公司支付彼等各自的經濟收益金額，作為長江企業控股附屬公司分別

獲支付長江實業代價、長江基建代價及電能實業代價的有關代價。 

長江實業協議、長江基建協議及電能實業協議為單獨的協議，且並非屬互為條件，而各項協議均

與長江實業附屬公司、長江基建附屬公司及電能實業附屬公司各自所佔經濟收益的相關百分比有

關。長江企業控股附屬公司根據各經濟收益協議應付各相關附屬公司的經濟收益金額，乃相等於

各相關附屬公司所佔經濟收益相關百分比的款項（以美元計），包括自生效日期（包括該日）起

CKII 向長江企業控股宣派的股息及其他分派，以及長江企業控股向 CKII 收取的其他所得款項或

付款之金額。 

CKII（透過中介公司）持有相關業務之股權權益，相關業務乃基建業務，包括於以下各公司的權

益：(a) Park’N Fly，為加拿大最具規模的機場外圍停車場設施公司，(b) Northumbrian Water，為

英格蘭及威爾斯十家受規管食水及污水處理公司之一，(c) Australian Gas Networks，為澳洲最大

天然氣配氣商之一，(d) Wales & West Gas Networks，為威爾斯及英格蘭西南部提供服務之配氣網

絡，(e) UK Rails，為英國三大鐵路車輛租賃公司之一，及(f) Dutch Enviro Energy，為荷蘭最大的

轉廢為能公司。 

經濟收益協議使各相關附屬公司可按包括由 CKII（透過中介公司）擁有的相關業務的基建資產組

合之表現賺取合理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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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長和而言，其目前在包括相關業務的基建資產基本組合中直接持有（透過長和之全資附屬公司

長江企業控股）及間接持有（透過長和目前持有其已發行股本約 71.93% 之長江基 
建）權益，而即使訂立經濟收益協議，有關股權架構將維持不變。將長江企業控股根據經濟收益

協議擬進行的基建投資所產生的重大部分經濟收益分離，可使長和集團得以在各項待進行交易 
（包括長和於 2018 年 7 月 3 日及 2018 年 8 月 31 日所公佈長和收購於 Wind Tre S.p.A. 的額外股 
權）完成後，將資產負債比率維持於與長和目前財務狀況一致的水平。經濟收益協議亦使長和可

進一步精簡其主要透過於長江基建的持股量而擁有的基建組合投資。 

長和已無條件及不可撤回地向長江實業附屬公司、長江基建附屬公司及電能實業附屬公司各自擔

保，長江企業控股附屬公司將適當及準時履行其在經濟收益協議項下的責任，包括長江企業控股

附屬公司支付各項經濟收益金額的責任。 

根據上市規則，相關經濟收益協議對長江實業、長江基建、電能實業及長和各自的涵義概述如下： 

就長江實業而言 

於本公告日期，李嘉誠先生、李澤鉅先生及信託目前直接及/或間接持有長江實業已發行股本合共

約 31.71% 及長和已發行股本合共約 30.16%。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 A 章，長和被聯交所視為長江

實業的關連人士。因此，訂立長江實業協議構成上市規則項下長江實業的關連交易。 

由於長江實業在長江實業協議項下的一個或多個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0.1%（但全部適用百分比率均

少於 5%），故長江實業須就長江實業協議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 A 章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惟毋

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 A章下的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就長江基建而言 

長和目前持有長江基建已發行股本約 71.93%。由於長和為長江基建的主要股東，故長和為長江

基建的關連人士。因此，訂立長江基建協議構成上市規則項下長江基建的關連交易。 

由於長江基建在長江基建協議項下的一個或多個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0.1%（但全部適用百分比率均

少於 5%），故長江基建須就長江基建協議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 A 章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惟毋

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 A章下的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就電能實業而言 

長和目前持有長江基建已發行股本約 71.93%，而長江基建目前持有電能實業已發行股份約 
38.01%。由於長江基建為電能實業的主要股東，而長和為長江基建的聯繫人，故長和為電能實業

的關連人士。因此，訂立電能實業協議構成上市規則項下電能實業的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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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電能實業在電能實業協議項下的一個或多個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0.1%（但全部適用百分比率均

少於 5%），故電能實業須就電能實業協議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 A 章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惟毋

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 A章下的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就長和而言 

根據上市規則，長江實業被聯交所視為長和的關連人士。因此，訂立長江實業協議構成上市規則

項下長和的關連交易。由於長和在長江實業協議項下的一個或多個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0.1%（但

全部適用百分比率均少於 5%），故長和須就長江實業協議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 A 章下的申報及

公告規定，惟毋須遵守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1. 緒言 

長江實業董事會、長和董事會、長江基建董事會及電能實業董事局聯合公佈，於 2018 年 8 月 31 日 
（交易時段後），長江企業控股附屬公司及長和（作為長江企業控股附屬公司的擔保人）分別與 
(i) 長江實業附屬公司；(ii) 長江基建附屬公司；及 (iii) 電能實業附屬公司各自訂立經濟收益協議， 
據此，長江企業控股附屬公司將自生效日期起，持續分別向長江實業附屬公司、長江基建附屬公司

及電能實業附屬公司支付彼等各自的經濟收益金額，作為長江企業控股附屬公司分別獲支付長江實

業代價、長江基建代價及電能實業代價的有關代價。 
 

2. 經濟收益協議 

長江實業協議、長江基建協議及電能實業協議為單獨的協議，且並非屬互為條件，而各項協議均與

長江實業附屬公司、長江基建附屬公司及電能實業附屬公司各自所佔經濟收益的相關百分比有關。

經濟收益協議的主要條款在其他方面大致相同，其概要載列如下： 

(a) 經濟收益金額 

作為以下各項的代價：(i) 長江實業附屬公司支付長江實業代價；(ii) 長江基建附屬公司支付長江基

建代價；及 (iii) 電能實業附屬公司支付電能實業代價，長江企業控股附屬公司已不可撤回及無條

件地向各相關附屬公司承諾，自生效日期起持續向相關附屬公司支付其經濟收益金額。 

長江企業控股附屬公司根據各經濟收益協議應付各相關附屬公司的經濟收益金額，乃相等於各相關

附屬公司所佔經濟收益相關百分比的款項（以美元計），包括自生效日期（包括該日）起 CKII 向

長江企業控股宣派的股息及其他分派，以及長江企業控股向 CKII 收取的其他所得款項或付款（包

括利息付款）之金額。經濟收益協議從而使各相關附屬公司可按包括由 CKII（透過中介公司）擁

有的相關業務的基建資產組合之表現賺取合理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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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收益協議並不形成、導致或應被詮釋為：(a) 不論是向相關附屬公司或任何其他人士構成或轉

移任何相關公司的任何股份或股東貸款、任何有關集團公司、任何相關業務、其中或與其相關的任

何資產，或任何經濟收益中的任何權利、所有權或權益（不論法定或實益）；(b) 構成或轉移長江

企業控股附屬公司與某一相關附屬公司就任何該等公司、股份、業務、資產或經濟收益的任何受託

人、受信、代理或其他關係；或 (c) 不論是向相關附屬公司或任何其他人士構成或轉移任何相關公

司的任何股份、任何有關集團公司、任何相關業務或其中或與其相關的任何資產的任何投票權、任

何控制權力、任何決定性或重大影響力、任何質押權，或與法定及實益擁有權或所有權相關的任何

其他權利或權力。 

(b) 相關業務的分配及經營 

長和已向各相關附屬公司承諾，（其中包括）自生效日期（包括該日）起，在遵守任何適用法律及

法規施加的任何限制及規定下，其將（其中包括）： 

(i) 促使長江企業控股及有關集團公司將繼續在日常業務過程中真誠經營及從事彼等各自之業

務，惟不得無理拒絕作出或延遲作出下文第 (ii) 分段所述的任何剩餘資金分配； 

(ii) 促使各有關集團公司將於計及日後投資及資金需求（如有）後，透過股息、股份購回、償

還股東貸款、支付股東貸款利息及/或其他形式的分派，每年分配該公司自生效日期（包括

該日）起的剩餘資金，且不得無理拒絕作出或延遲作出有關分配；及 

(iii) 促使截至各檢討日期，長江企業控股附屬公司於該檢討日期之檢討期內應付的總金額（包

括已支付及尚未支付的金額）將不得少於長和擔保金額。 

(c) 終止 

倘 (i) 自生效日期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已付及應付予相關附屬公司之相關經濟收益金額的總額

少於相關最低金額的等值美元金額（可作出長江企業控股附屬公司與相關附屬公司為反映生效日期

後向有關集團公司作出的任何額外出資、資金、付款或其他款項而不時協定的調整）；及 (ii) 相關

經濟收益協議的訂約方已彼此徵詢對方意見不少於 20 個營業日，則各相關附屬公司將有權透過向

長江企業控股附屬公司及長和發出書面通知即時終止相關經濟收益協議，惟有關終止通知不可於

2024 年 1 月 31 日後發出。 

適用經濟收益協議終止後，長江企業控股附屬公司須於相關經濟收益協議的終止通知日期後一個月

內，向相關附屬公司支付該相關附屬公司已付的相關代價。  

(d) 擔保 

作為一項主要及持續責任，長和已無條件及不可撤回地向各相關附屬公司擔保，長江企業控股附屬

公司將適當及準時履行及遵守其在各經濟收益協議項下的責任、契諾及承諾（為免生疑，包括長江

企業控股附屬公司支付各項經濟收益金額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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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據各經濟收益協議應付之代價 

長江實業附屬公司於付款日期就其於長江實業協議項下之經濟收益金額應付予長江企業控股附屬公

司的代價為約 12 億 2,293萬美元（約港幣 96 億元）。 

長江基建附屬公司於付款日期就其於長江基建協議項下之經濟收益金額應付予長江企業控股附屬公

司的代價為約 9 億 1,720萬美元（約港幣 72 億元）。 

電能實業附屬公司於付款日期就其於電能實業協議項下之經濟收益金額應付予長江企業控股附屬公

司的代價為約 6 億 1,146萬美元（約港幣 48 億元）。 

根據各經濟收益協議應付的相關代價乃參考（其中包括）相關業務的整體財務狀況及表現，並經各

經濟收益協議的有關訂約方公平磋商後釐定。 

4. 有關 CKII、GML及相關業務的資料  

CKII為長江企業控股之全資投資控股附屬公司，而長江企業控股為長和之全資附屬公司。  

CKII（透過中介公司）持有相關業務之股權權益，相關業務乃基建業務，包括於以下各公司的權

益：(a) Park’N Fly，為加拿大最具規模的機場外圍停車場設施公司，CKII 持有其 50% 間接權益， 
(b) Northumbrian Water，為英格蘭及威爾斯十家受規管食水及污水處理公司之一，CKII持有其 40%
間接權益，(c) Australian Gas Networks，為澳洲最大天然氣配氣商之一，CKII持有其 27.51% 間接權

益，(d) Wales & West Gas Networks，為威爾斯及英格蘭西南部提供服  務之配氣網絡，CKII持有其

30% 間接權益，(e) UK Rails，為英國三大鐵路車輛租賃公司之一，CKII 持有其 50% 間接權益，及

(f) Dutch Enviro Energy，為荷蘭最大的轉廢為能公司，CKII（透過 GML）持有其 35% 間接權益。 

GML 持有 Dutch Enviro Energy 之 35% 直接權益，之前為 CKII的同系附屬公司並為長江企業控股

的直接全資投資控股附屬公司。自 2018 年 8 月 29 日起，GML 成為 CKII 的直接投資控股附屬公

司。在 GML 於 2018 年 8月 29 日成為 CKII的附屬公司前，GML 及 CKII 各自編製其本身之未經審

核綜合管理財務報表。 
 
根據 CKII 及 GML 分別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止財政年度之各自未經審核綜合管理財務報表，CKII 及 GML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財政年度

之合併未經審核綜合除稅前及除稅後溢利分別約為港幣 23 億 4,900 萬元
1 及約為港幣 23 億         

4,600 萬元1，而 CKII 及 GML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財政年度之合併未經審核綜合除稅前及除

稅後溢利分別約為港幣 19 億 9,900 萬元及約為港幣 19 億 9,800 萬元。 

  

                                                 
1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財政年度業績包括 CKII 在 2016 年英國企業稅率變動所產生的相關公司之一次性遞延稅項

收益中的應佔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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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CKII 及 GML 分別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之各自未經審

核綜合管理財務報表，CKII 及 GML 於 2018 年 6 月 30 日之合併未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約為         
港幣 172 億 8,000 萬元。於生效日期前，長江企業控股將以約港幣 68 億 6,700 萬元之代價認購

CKII 新股，並透過將 CKII 結欠長江企業控股的公司間貸款資本化之方式支付。預期公司間貸款

資本化將使 CKII 之未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增加約港幣 68 億 6,700 萬元。CKII 之未經審核綜合資

產淨值的實際增加金額將視乎公司間貸款的實際資本化金額而定。 

5. 長江實業集團的資料 

長江實業集團為具領導地位之跨國企業，多元化業務涵蓋物業發展及投資、酒店及服務套房業務、

物業及項目管理、基建及實用資產合營業務和飛機租賃。 

6. 長江基建集團的資料 

長江基建集團主要業務集中於基建之發展、投資及經營，分佈範圍遍及香港、中國內地、英國、歐

洲大陸、澳洲、新西蘭及北美洲。 

7. 電能實業集團的資料 

電能實業集團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於英國、香港、澳洲、新西蘭、中國內地、泰國、荷蘭、葡萄牙、

加拿大及美國之能源及公用事業相關業務。 

8. 長和集團的資料 

長和集團主要從事五項核心業務：港口及相關服務、零售、基建、能源及電訊。 

9. 訂立經濟收益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就長江實業而言，如其 2017 年年報所述，長江實業集團致力強化其穩健固定收入基礎。長江實業

董事認為長江實業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乃長江實業附屬公司及長江實業集團之長期投資，將為長

江實業附屬公司及長江實業集團帶來穩定投資收入。長江實業協議項下的經濟收益金額可讓長江實

業運用其盈餘資金，而長江實業附屬公司及長江實業集團亦可依據包括相關業務之基建資產組合的

表現賺取合理回報。此外，包括相關業務之基建資產組合由長江基建及（就若干資產而言）電能實

業管理，而長江實業透過其他合營投資與彼等維持持續關係。  

就長江基建而言，其在包括相關業務之基建資產基本組合中已直接持有現有權益。長江基建董事認

為長江基建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乃長江基建附屬公司及長江基建集團的長期投資，而長江基建附

屬公司根據長江基建協議預期收取的經濟收益金額將為長江基建附屬公司及長江基建集團帶來穩定

投資收入。 

就電能實業而言，電能實業協議按相關業務的表現提供穩定現金回報，當中包括其已持有現有直接

權益的多項能源資產（即 Australian Gas Networks、Wales & West Gas Networks 及 Dutch Enviro 
Energy），以及作為投資組合一部分而包括的其他基建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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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長和（透過長江企業控股）將保留於相關業務中之經濟權益，此確保長和的利益與長江實業附

屬公司、長江基建附屬公司及電能實業附屬公司在經濟收益協議項下的利益一致，並將進一步確保

長和遵守其在經濟收益協議項下的責任，促使（其中包括）各有關集團公司將如上文所述作出分派

及其他付款，並真誠經營及從事其業務。長和提供的擔保進一步加強就經濟收益協議之現金流分別

向長江實業附屬公司、長江基建附屬公司及電能實業附屬公司提供的保證。 

就長和而言，其目前在包括相關業務的基建資產基本組合中直接擁有（透過長和之全資附屬公司長

江企業控股）及間接擁有（透過長和目前持有其已發行股本約 71.93%2之長江基建）權益，而即使

訂立經濟收益協議，有關股權架構將維持不變。將長江企業控股根據經濟收益協議擬進行的基建投

資所產生的重大部分經濟收益分離，可使長和集團得以在各項待進行交易（包括長和於 2018 年      
7 月 3日及 2018年 8 月 31 日所公佈長和收購於 Wind Tre S.p.A. 的額外股權）完成後，將資產負債

比率維持於與長和目前財務狀況一致的水平。經濟收益協議亦使長和可進一步精簡其主要透過於長

江基建的持股量而擁有的基建組合投資。預期於生效日期，長和集團將確認普通股股東應佔虧損約

港幣 28 億 2,700 萬元，為代價總額與根據經濟收益協議擬進行的基建投資的估計賬面值及重新分類

調整金額之間的差額。虧損之金額將視乎該等投資於生效日期之實際賬面值及重新分類調整金額而

定。自經濟收益協議獲取的所得款項擬用於一般營運資金用途，包括為長和於 2018 年 7 月 3 日及

2018年 8月 31日所公佈長和收購於 Wind Tre S.p.A. 的額外股權進行再融資。 

基於上述理由，長江實業董事（包括長江實業獨立非執行董事）經考慮長江實業協議預期為長江實

業及其附屬公司帶來的裨益後，認為長江實業協議的條款為一般商業條款並於長江實業集團日常及

一般業務過程中訂立，而長江實業協議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長江實業集團及其股東的整體利

益。由於李澤鉅先生在長江實業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中擁有或可能被視為擁有重大權益，彼

已自願就有關長江實業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的長江實業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基於上述理由，長江基建董事（包括長江基建獨立非執行董事）經考慮長江基建協議預期可為長江

基建及其附屬公司帶來的裨益後，認為長江基建協議的條款為一般商業條款並於長江基建集團日常

及一般業務過程中訂立，而長江基建協議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長江基建集團及其股東的整體

利益。由於李澤鉅先生在長江基建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中擁有或可能被視為擁有重大權益，

彼已自願就有關長江基建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的長江基建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2   於 2015 年 1 月，長江基建完成一項配售股份及認購股份交易，導致長和集團於長江基建之權益由

78.16% 減少至 75.67%。於 2016 年 3 月，長江基建就發行 12 億美元永久資本證券而發行 131,065,097 股

新股。此項交易後，長和集團持有長江基建已發行股份 71.93%。由於此等新股被長江基建入賬列為庫存

股份並於釐定公眾人士持有之股份數目時不計算在內，故長和集團於長江基建之所佔溢利繼續為   
7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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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理由，電能實業董事（包括電能實業獨立非執行董事）經考慮電能實業協議預期可為電能

實業及其附屬公司帶來的裨益後，認為電能實業協議的條款為一般商業條款並於電能實業集團日常

及一般業務過程中訂立，而電能實業協議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電能實業集團及其股東的整體

利益。由於李澤鉅先生在電能實業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中擁有或可能被視為擁有重大權益，彼

已自願就有關電能實業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的電能實業董事局決議案放棄投票。 

長和董事（包括長和獨立非執行董事）經考慮各項經濟收益協議預期可為長和集團帶來的裨益後，

認為各經濟收益協議的條款為一般商業條款並於長和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訂立，而經濟收益

協議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長和集團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由於李澤鉅先生在經濟收益協議

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中擁有或可能被視為擁有重大權益，彼已自願就批准各經濟收益協議的長和董

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10. 上市規則之涵義  

(a) 就長江實業而言 

於本公告日期，李嘉誠先生、李澤鉅先生及信託目前直接及/或間接持有長江實業已發行股本合

共約 31.71%及長和已發行股本合共約 30.16%。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 A 章，長和被聯交所視為長

江實業的關連人士。因此，訂立長江實業協議構成上市規則項下長江實業的關連交易。 

由於長江實業在長江實業協議項下的一個或多個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0.1%（但全部適用百分比率均

少於 5%），故長江實業須就長江實業協議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 A 章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惟毋須

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 A 章下的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b) 就長江基建而言 

長和目前持有長江基建已發行股本約 71.93%。由於長和為長江基建的主要股東，故長和為長江基

建的關連人士。因此，訂立長江基建協議構成上市規則項下長江基建的關連交易。 

由於長江基建在長江基建協議項下的一個或多個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0.1%（但全部適用百分比率均

少於 5%），故長江基建須就長江基建協議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 A 章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惟毋須

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 A 章下的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c) 就電能實業而言 

長和目前持有長江基建已發行股本約 71.93%，而長江基建目前持有電能實業已發行股份約

38.01%。由於長江基建為電能實業的主要股東，而長和為長江基建的聯繫人，故長和為電能實業

的關連人士。因此，訂立電能實業協議構成上市規則項下電能實業的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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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電能實業在電能實業協議項下的一個或多個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0.1%（但全部適用百分比率均

少於 5%），故電能實業須就電能實業協議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 A 章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惟毋

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 A章下的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d) 就長和而言 

根據上市規則，長江實業被聯交所視為長和的關連人士。因此，訂立長江實業協議構成上市規

則項下長和的關連交易。由於長和在長江實業協議項下的一個或多個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0.1%（但

全部適用百分比率均少於 5%），故長和須就長江實業協議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 A章下的申報及公

告規定，惟毋須遵守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假設經濟收益協議就上市規則第十四章而言須合併計算，倘合併計算，長和在經濟收益協議項下的

一個或多個適用百分比率將超過 5%（但全部適用百分比率將少於 25%），按此基準，經濟收益協

議將構成上市規則第十四章下長和須予披露的交易。 

11.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長江實業」 指 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1113） 

「長江實業董事會」 指 長江實業的董事會 

「長江實業代價」 指 約 12 億 2,293 萬美元（約港幣 96 億元） 

「長江實業協議」 指 長江企業控股附屬公司、長和（作為長江企業控股附屬公司之擔

保人）及長江實業附屬公司就長江實業附屬公司所佔經濟收益的

相關百分比於 2018 年 8月 31 日訂立的協議 

「長江實業董事」 指 長江實業的董事 

「長江實業集團」 指 長江實業及其附屬公司 

「長江實業附屬公司」 指 Team Ace Enterprises Limited 千希企業有限公司，一家於英屬維爾

京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並為長江實業之全資附屬公司 

「長江企業控股」 指 長江企業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並為

長和之全資附屬公司 

「長江企業控股經濟 

 收益」 

 

指 (a) CKII 於生效日期前向長江企業控股宣派之所有股息及任何其

他分派，及 (b) CKII 結欠長江企業控股於生效日期前累計的所有

利息（如有） 

「長江企業控股附屬 

 公司」 

指 Henley Riches Limited，一家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

司，並為長江企業控股之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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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和」 指 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1） 

「長和董事會」 指 長和的董事會 

「長和董事」 指 長和的董事 

「長和集團」 指 長和及其附屬公司 

「長和擔保金額」 指 就某一相關附屬公司而言，為相等於 (1)下述兩項總和之相關百分

比金額：CKII 於相關檢討期內收取之 (a) 所有股息及任何其他分

派，及 (b) 所有股東貸款還款及利息付款，減 (2) 以下各項相關百

分比後之金額：(i) 長江企業控股經濟收益，(ii) 有關 CKII的稅項

及日常營運費用及開支，及 (iii) 長江企業控股附屬公司與相關附

屬公司不時協定的任何調整，以反映於檢討期內向有關集團公司

作出的任何額外出資、資金、付款或其他款項（包括長江企業控

股附屬公司與相關附屬公司協定的任何金額） 

「長江基建」 指 CK Infrastructure Holdings Limited 長江基建集團有限公司，一家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

代號：1038） 

「長江基建董事會」 指 長江基建的董事會 

「長江基建代價」 指 約 9 億 1,720 萬美元（約港幣 72 億元） 

「長江基建協議」 指 長江企業控股附屬公司、長和（作為長江企業控股附屬公司之擔

保人）及長江基建附屬公司就長江基建附屬公司所佔經濟收益的

相關百分比於 2018 年 8月 31 日訂立的協議 

「長江基建董事」 指 長江基建的董事 

「長江基建集團」 指 長江基建及其附屬公司 

「長江基建附屬公司」 指 Success Ally Global Limited，一家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之

有限公司，並為長江基建之全資附屬公司  

「CKII」 指 Cheung Kong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Limited，一家於香港註冊

成立之有限公司，並為長江企業控股之全資附屬公司 

「關連人士」 指 具上市規則賦予該詞彙的涵義 

「日常營運費用及開支」 指 就某一公司而言，為該公司於其日常業務過程中所需支付其日常

營運需要（包括稅項與費用及開支撥備）而真誠釐定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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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1」 指 The Li Ka-Shing Unity Discretionary Trust，李嘉誠先生為財產授予

人，以及（其中包括）李澤鉅先生為可能受益人，此信託的信託

人為 TDT1 

「DT2」 指 一個全權信託，李嘉誠先生為財產授予人，以及（其中包括） 
李澤鉅先生為可能受益人，此信託的信託人為 TDT2 

「DT3」 指 一個全權信託，李嘉誠先生為財產授予人，以及（其中包括） 
李澤鉅先生為可能受益人，此信託的信託人為 TDT3 

「DT4」 指 一個全權信託，李嘉誠先生為財產授予人，以及（其中包括） 
李澤鉅先生為可能受益人，此信託的信託人為 TDT4 

「經濟收益」 指 長江企業控股自生效日期（包括該日）起向 CKII 收取或有權收取

的經濟收益（為免生疑，不包括有關集團公司就稅項及日常營運

費用及開支而向第三方支付的金額，惟以上述稅項或日常營運費

用及開支乃關於該有關集團公司對相關公司的直接或間接投資或

其就此從事之業務，而並非關於該有關集團公司所經營或持有的

任何其他業務或投資為限，且概無重複計算），包括（但不限

於）且在各情況下自生效日期（包括該日）起之下列各項：  

(a)  CKII向長江企業控股宣派的所有股息及任何其他分派； 

(b) 長江企業控股向 CKII 收取自 CKII 購回其本身股份產生的全

部所得款項；  

(c) 長江企業控股收取自出售或處置 CKII 或長江企業控股於

CKII的任何股份產生的所有出售或處置所得款項； 

(d) CKII 結欠長江企業控股並由長江企業控股收取的任何免息債

務（作為經常賬或其他賬目）的所有本金還款額；及 

(e) 倘 CKII 結欠長江企業控股任何計息債務，則為長江企業控股

收取有關任何上述計息債務的所有利息付款及本金還款額， 

但不包括長江企業控股經濟收益應佔之任何金額，並扣除長江企

業控股附屬公司在經濟收益金額以外向某一相關附屬公司支付的

任何款項（包括長江企業控股附屬公司向某一相關附屬公司支付

超出長江企業控股附屬公司就經濟收益金額所需支付金額的任何

額外款項，以確保長和遵守其就長和擔保金額作出之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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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收益協議」 指 長江實業協議、長江基建協議及電能實業協議，而各項「經濟收

益協議」指其中任何協議 

「經濟收益金額」 指 就某一相關附屬公司而言，為相等於該相關附屬公司所佔經濟收

益的相關百分比的款項（以美元計） 

「生效日期」 指 長江企業控股附屬公司實際收取相關代價之日期，惟生效日期不

得早於付款日期 

「GML」 指 Global Magnate Limited，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並為

長江企業控股之全資附屬公司 

「港幣」 指 港幣，香港之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首次檢討日期」 指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中介公司」 指 為 CKII 之直接或間接附屬公司（其中包括 GML）並由 CKII透過

其持有於各相關公司權益的中介公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電能實業」 指 電能實業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

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6） 

「電能實業董事局」 指 電能實業的董事局 

「電能實業代價」 指 約 6 億 1,146 萬美元（約港幣 48 億元） 

「電能實業協議」 指 長江企業控股附屬公司、長和（作為長江企業控股附屬公司之擔

保人）及電能實業附屬公司就電能實業附屬公司所佔經濟收益的

相關百分比於 2018 年 8月 31 日訂立的協議  

「電能實業董事」 指 電能實業的董事 

「電能實業集團」 指 電能實業及其附屬公司 

「電能實業附屬公司」 指 Mauve Blossom Limited，一家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

公司，並為電能實業之全資附屬公司 

「付款日期」 指 自各經濟收益協議日期起計滿兩個月之日期，或長江企業控股附

屬公司與相關附屬公司可能協定的較早日期 

「相關業務」 指 相關公司不時擁有及經營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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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公司」 指 (a) 1822604 Alberta Ltd.、1822606 Alberta Ltd. 及 1884901 Alberta 

Ltd.（CKII 透過該等公司間接擁有位於加拿大的 Park’N Fly 的

50% 權益），(b) Northumbrian Water Group Limited、UK Water 
(2011) Limited 及 Northumbrian Services Limited（CKII透過該等公

司間接擁有位於英國的 Northumbrian Water 的 40% 權益），       
(c) Australian Gas Networks UK Limited、Australian Gas Networks 
UK 2 Limited 及 Australian Gas Networks Holdings Pty Limited      
（ CKII 透過該等公司間接擁有位於澳洲的 Australian Gas 
Networks 的 27.51% 權益），(d) West Gas Networks Limited 及

Western Gas Networks Limited（CKII 透過該等公司間接擁有位於

威爾斯及英格蘭西南部的 Wales & West Gas Networks 的 30% 權
益），(e) UK Rails S.à r.l. 及 Eversholt UK Rails Limited（CKII 透
過該等公司間接擁有位於英國的 UK Rails 的 50% 權益），及    
(f) Dutch Enviro Energy Holdings B.V.（CKII透過該公司間接擁有

位於荷蘭的 Dutch Enviro Energy的 35% 權益） 

「相關代價」 指 (a)  就長江實業附屬公司而言，為長江實業代價；  

(b)  就長江基建附屬公司而言，為長江基建代價；及 

(c) 就電能實業附屬公司而言，為電能實業代價 

「相關最低金額」 指 (a)  就長江實業附屬公司而言，為港幣 20 億元；  

(b)  就長江基建附屬公司而言，為港幣 15 億元；及 

(c)  就電能實業附屬公司而言，為港幣 10 億元 

「相關百分比」 指 (a)  就長江實業附屬公司而言，為 40%； 

(b)  就長江基建附屬公司而言，為 30%；及 

(c)  就電能實業附屬公司而言，為 20% 

「相關附屬公司」 指 長江實業附屬公司、長江基建附屬公司或電能實業附屬公司中任

何一家公司（如適用） 

「檢討日期」 指 各首次檢討日期，以及於首次檢討日期後各曆年的 12 月 31 日 

「檢討期」 指 (a)  就首次檢討日期而言，為自生效日期起至首次檢討日期止期

間；及 

(b) 就任何其他檢討日期而言，為截至該檢討日期止 12 個月期間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有關集團公司」 指 CKII 及中介公司中任何一家公司，而各間「有關集團公司」指上

述所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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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餘資金」 指 就某一公司而言，為該公司的現金減日常營運費用及開支 

「主要股東」 指 具上市規則賦予該詞彙的涵義 

「TDT1」 指 Li Ka-Shing Unity Trustee Corporation Limited，一家於開曼群島註

冊成立之公司，為 DT1的信託人 

「TDT2」 指 Li Ka-Shing Unity Trustcorp Limited，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

公司，為 DT2 的信託人 

「TDT3」 指 Li Ka-Shing Castle Trustee Corporation Limited，一家於開曼群島註

冊成立之公司，為 DT3的信託人 

「TDT4」 指 Li Ka-Shing Castle Trustcorp Limited，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

公司，為 DT4 的信託人 

「信託」 指 DT1、DT2、DT3、DT4、UT1 及 UT3，以及根據文義所指，其

中任何一項 

「美元」 指 美元，美利堅合眾國之法定貨幣 

「UT1」 指 The Li Ka-Shing Unity Trust 

「UT3」 指 The Li Ka-Shing Castle Trust 

「%」 指 百分比 

於本公告內，美元已按 1美元兌港幣 7.85 元之匯率兌換為港幣，並僅供說明用途。 

 

承長江實業董事會命 
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委員會委員兼 
公司秘書 
楊逸芝 

承長和董事會命 
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公司秘書 

施熙德 

  
承長江基建董事會命 

CK Infrastructure Holdings Limited 
長江基建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楊逸芝 

承電能實業董事局命 
電能實業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吳偉昌 

 

香港，2018年 8 月 31 日 

於本公告日期，長江實業董事為執行董事李澤鉅先生（主席兼董事總經理）、甘慶林先生（副董事
總經理）、葉德銓先生（副董事總經理）、鍾慎強先生、趙國雄先生、周偉淦先生、鮑綺雲小姐及
吳佳慶小姐；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英潮先生、周年茂先生、洪小蓮女士、羅時樂先生及羅弼士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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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長和董事為：執行董事李澤鉅先生（主席兼集團聯席董事總經理）、霍建寧先生 
（集團聯席董事總經理）、陸法蘭先生（集團財務董事兼副董事總經理）、葉德銓先生（副董事總
經理）、甘慶林先生（副董事總經理）、黎啟明先生（副董事總經理）及施熙德女士；非執行董事
周近智先生、周胡慕芳女士、李業廣先生、梁肇漢先生及麥理思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郭敦禮 
先生、鄭海泉先生、米高嘉道理爵士、李慧敏女士、毛嘉達先生（米高嘉道理爵士之替任董事）、 
盛永能先生、黃頌顯先生及王䓪鳴博士。 

於本公告日期，長江基建執行董事為李澤鉅先生（主席）、甘慶林先生（集團董事總經理）、     
葉德銓先生（副主席）、霍建寧先生（副主席）、甄達安先生（副董事總經理）、陳來順先生（財
務總監）、陳建華小姐及陸法蘭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張英潮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郭李綺華 
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孫潘秀美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羅時樂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藍鴻震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高保利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Paul Joseph Tighe 先生（獨立
非執行董事）、李王佩玲女士及麥理思先生；及替任董事為周胡慕芳女士（為霍建寧先生之替任董 
事）、文嘉強先生（為葉德銓先生之替任董事）及楊逸芝小姐（為甘慶林先生之替任董事）。 

於本公告日期，電能實業董事為執行董事霍建寧先生（主席）、蔡肇中先生（行政總裁）、      
陳來順先生、甄達安先生、麥堅先生及尹志田先生；非執行董事李澤鉅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葉毓強先生、佘頌平先生、黃頌顯先生及胡定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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